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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19-039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远东传动  股票代码 00240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丹青 李茹 

办公地址 
河南省许昌市北郊尚集镇昌盛路许昌远

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北郊尚集镇昌盛路许昌远

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374-5650017 0374-5656689 

电子信箱 lidq@yodonchina.com liru@yodonchin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935,075,289.36 922,257,418.64 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41,859,838.12 131,194,857.93 8.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129,939,845.20 115,897,854.33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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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3,675,644.98 45,635,571.14 127.1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5 0.23 8.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67% 5.44% 0.2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943,052,595.00 2,805,928,653.39 4.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552,780,757.34 2,438,970,919.22 4.6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78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刘延生 境内自然人 27.84% 156,194,787 117,146,090   

史彩霞 境内自然人 3.43% 19,230,800 14,423,100   

杨国军 境内自然人 2.14% 12,030,000 0   

谢仁国 境内自然人 1.83% 10,252,903 0   

葛子义 境内自然人 1.62% 9,062,200 0   

赵保江 境内自然人 1.51% 8,478,500 6,358,875   

张卫民 境内自然人 1.41% 7,888,000 0   

徐开阳 境内自然人 1.24% 6,961,000 0   

王伟 境内自然人 0.99% 5,531,100 0   

孟会涛 境内自然人 0.83% 4,632,600 3,474,4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刘延生、史彩霞为夫妻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其他股东中相互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未知。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中谢仁国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公司股份 5024393 股，通过普通股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5228510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0252903 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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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根据中汽协数据，2019年上半年，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5.4万辆和219.6万辆，产销量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2.3%和4.1%。

受国家治理“大吨小标”力度加大，轻型货车产销同比呈现了10%以上的下降，从而影响到商用车产销的增速。重型货车产

销63.2万辆和65.6万辆，产量同比增长0.1%，销量同比下降2.3%。 

2019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发展态势，在公司董事会、管理层的坚强领导下，各子公司、

部门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公司经营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产能利用率运行在合理区间，产品质量持续优化升级，继续保持行

业的龙头地位。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35,075,289.36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1,859,838.12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8.1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29,939,845.2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2.12%。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速高于营收增速，主要原因是由于钢材价格下降及公司

通过工艺改进，原材料利用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盈利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战略规划和年度经营计划，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公司围绕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继续着力推进“机器换人”重点项目。报告期内完成智能自动刀具柜项目，改造总装智

能生产线2条，新增零部件加工机器人生产线5条，机器人生产线已达到61条，进一步提升了机器换人、设备换芯、生产换线

的智能化生产水平，为公司今后加快实现高端制造、产品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公司与德国D公司开展超卡项目，面对国际顶级商用车客户的技术要求，公司组织了专项小组进行技术攻关，目前项目

已进入DVP样件试生产阶段。公司新型传动轴NVH实验设备已投入使用，有力提升了传动轴总成与整车适配性的品质。持续进

行轻量化花键轴叉（空心）项目开发及工艺创新，零件减重效果较为明显。 

为提高管理效率，公司内部继续整合、优化ERP系统与OA系统，从而进一步强化公司精细化、数字化管理能力。PLM产品

全寿命管理平台已建立，十二大管理模块全面覆盖产品研发全寿命周期，无缝对接MES系统、ERP系统、加密系统。 

公司为更好的顺应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趋势，强化公司竞争力，公司决定进入等速驱动轴市场。公司拟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89,370万元（含89,370万元）的可转债，用于投向“年产200万套高端驱动轴智能制造生产线

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两个项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8年度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的相关议案。在中国证监会受理之后，于5月17日与保荐机构对《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进行回复和材料提交；并于6月26日与保荐机构对《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函》进行了回复和材料提交；7月12日，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债的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会计政策的变更 

变化原因：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

该通知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按照上述通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公司对会计政策予以相应变更。 

变化情况：①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 收账款” 项目。②原“应收利息”、“应收股

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③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④原

“工程物资”和“在建工程”项目合并计入“在建工程”项目。⑤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

账款” 项目。⑥原“应付利息”、“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⑦原“专项应付款”和“长期应付

款”项目合并计入“长期应付款”项目。⑧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⑨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和“利息收入”明细项目。  

变化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2）关于新金融工具准则会计政策的变更 

变化原因：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财会[2017]9号）；5月2

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上述准则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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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则”）；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2018年下发的《关于新金融工具、收入准则执行时间的通知》，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变化情况：①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改为“三分类”，企业按照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的合同现金流

量特征，分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②金融资

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改为“预期损失法”，要求考虑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从而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

融资产减值准备， 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③调整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

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④进一步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⑤套期会计准则更加

强调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活动的有机结合，更好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⑥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变化影响：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金融工具进行分类和计量，涉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本准

则要求不一致的，无需调整。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在本准则实施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当计入本准则实施日所在

年度报告期间的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因此，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18年度相关财务指标。公司将于2019

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自2019年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3）关于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准则的会计政策变更 

变化原因：①财政部于2019年4月30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

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非金融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通知要求编制财务报表。②财政部于2019年5月9日发布

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会〔2019〕8号），于2019年5月16日发布了《关于印

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9号），要求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实施。 

变化情况：①财务报表格式调整：a.资产负债表将原“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拆分为“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

二个项目，将原“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拆分为“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二个项目，新增“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等

项目；减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项目，“递延收益”项目中摊销期限只剩一年或不足一年的，或预计在一年内（含一年）

进行摊销的部分，不得归类为流动负债，仍在该项目中填列，不再转入“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或“其他流动负债”项

目；b.将利润表“减：资产减值损失”项目调整为“加：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项目，新增“信用减值损失”

等项目。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政策变更：a.非货币性资产示例中删除“存货”，其适用于第14号收入准则；货币性资产定

义中将收取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资产”改为“权利”；b.增加规范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时点，即换入资产应在符合资产定

义并满足资产确认条件时予以确认，换出资产应在满足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终止确认；c.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与

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③债务重组会计政策变更：a.将原“债权人让步行为”改为将“原有债务重新达成协议的交易行为”；b.

重组方式中债务转为“资本”改为债务转为“权益工具”；c.将重组债权和债务的会计处理规定索引至新金融工具准则，从而与

新金融工具准则协调一致，同时删除关于或有应收、应付金额遵循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d.将以非现金资产偿债情况下资产

处置损益的计算方法与新收入准则协调一致。 

变化影响：根据财会【2019】6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调整了相应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

据进行相应调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当期及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

按照财会【2019】8号、9号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9年1月1日起至修订后的准则执行日之间涉及的非货币性交换和债务

重组按照修订后的准则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前发生的非货币性交换及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公司2019年1月1

日至新准则执行日未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及债务重组的情形，对公司已经披露的财务报表及财务指标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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